
 

 

企業與國家競爭力需經過持續不斷的磨練，方能在目前全球經濟環境下生存。要達

到這個目的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是持續對社會各個階層提供教育及訓練投資。近年

來，台灣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已就整體教育環境及結構作出大幅度的改進，外資業

界對這些進步給予肯定，然而，我們同時也敦促政府審慎考量其他值得關注的領

域。 

 

當前政府積極推動將將台灣塑造成區域投資中心，尤其希望在高科技及服務產業，

能夠發揮投資磁吸效應。若要達到這個目標，台灣亟需致力強化國內公私立大學總

體競爭力，以及提升大專畢業生素質，並加強對民間教育服務訓練機構的協助。令

人憂心的是，台灣在發展世界級教育訓練基礎環境上，已遠落後於其他亞洲區域運

籌中心，例如新加坡、香港等。這樣的落差造成台灣畢業生英語溝通能力普遍不

佳，也欠缺就業所需專業技能，尤其在服務業此現象更為明顯。這也大大減低外商

直接來台投資的意願。 

 

教育與訓練委員會期盼與教育部及其他教育相關部門合作，在未來的一年中，共同

改善教育及人力資源發展訓練的整體投資環境。良好的外語能力以及優越的人力資

源素質，對於提升台灣國際商業競爭力及活絡本土經濟有極大助益，同時在吸引國

外投資、觀光以及海外優秀專業人才等方面，將更具優勢。 

 

議題一：推動英語成為半官方語言 

教育與訓練委員會最重要的核心論點是英語能力對台灣的重要。由 TOEFL 與

IELTS 成績可以明顯看出，目前臺灣人民平均英語水準，低於區域中其他國家。英

語能力不佳最終將影響台灣在一些重要領域上的表現，例如國際競爭力、人力素

質、吸引海外投資的能力、成為區域財務運籌中心的能力、研發能力、以及其他需

要高級知識人力的領域。 

 

為了彌補以上不足以及替台灣開啟全新的視野，具前瞻性的思考以及具魄力的行動

計畫是當務之急。其中最重要的，誠如前行政院長游錫先生於 2002 年所主張，即

是將英語採納為半官方語言的具體計畫。我們呼籲，政府重提這項計畫，同時應明

確列出時間表以及詳細執行的步驟與方法。 

 

推動英語為半官方語言，將能協助教育部及其他各級教育單位持續深化提升平均國

民英語能力的政策。一個全國性且具體的改善英語能力計畫方案，將有助台灣提升

全球競爭力，亦將對國家經濟及社會造成廣泛的正面影響。在台灣面對諸多挑戰之

際，此舉對於改善全台灣兩千三百萬人民的生活，將發揮決定性的影響力。 

 

 

教育及訓練委員會 



議題二：放寬對於國外大學及學歷的管制 

美國高等教育學府在進入台灣教育市場面臨的問題與限制，比進入其他世界貿易組

織(WTO)會員國來得多。以鄰近國家例如馬來西亞、中國、香港以及新加坡而言，

基本上皆開放國外大學於當地設立辦事處，同時開放由國外教授執教的課程。然而

在台灣，《私立學校法》卻規定國外大學必須在台灣申請成為一所具備完整校地的

獨立院校，不能只成立辦公室或代表處，同時該校區必須具備獨立的財務預算，董

事會也必須由中華民國國民出任多數席次。這些規定缺乏健全的公共政策依據，雖

然去年《大學法》已修法准許公私立大學自由聘任外籍人士擔任校長，但現行《私

立學校法》的諸多限制，仍意味著國外大學對於在台灣所成立的機構，將缺乏直接

控制的權力，如此已造成國外大學對於進入台灣教育市場缺乏任何動力。 

 

在此同時，台灣政府卻鼓勵台灣地區大學至國外設立辦事處且招生授課。如此違反

世界貿易組織平等互惠精神的舉動，造成許多一流美國大學乾脆放棄台灣，而到其

他亞洲國家設立辦事處，這對於台灣追求一流教育服務的希望其實是一種損害。去

年《私立學校法》的數項修正案，仍舊無法達到吸引一流美國大學來台設校的目

的。本委員會在此呼籲台灣當局恪遵世界貿易組職平等互惠原則，免除不必要的規

定，准許正規國外大學在台灣合法獨立運作。 

 

除此之外，我們鼓勵政府認可國外富有信譽的大學所授與之學分或學位，即使所有

課程均經由遠距教學或在台灣授課。在目前全球化潮流下，學生並不需要坐在國外

的教室裡才能獲得國外優質的教育。國外教授可以親身至當地教學，或是在第三國

上課，目前更可透過網路實行互動教學。 

 

政府對於國外學歷採認，應當基於教育品質而非上課的地點。同時，我們強烈要求

台灣教育部積極與他國教育部門簽立協定，以利雙方持續自動認可在兩國新開設的

學位課程。台灣目前的作法是每隔幾年重新編印海外機構及學位認可名冊，不但無

法符合國際潮流與民間需求，名冊中許多資訊更是早已過時。 

 

議題三：增加聘用外國籍英語師資的透明化 

本委員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視聘用外國籍英語師資流程，以提高其透明度，公平性及

一致性。 

 

適任的教學工作者是成功的英語教學課程之關鍵。根據目前的標準作業程序，教學

申請人先接受雇主面試，繳交相關資料，再由雇主函送申請資料，但雇主只有在送

出申請資料後，才能得知申請人學歷是否被教育部認可。若是教育部能夠在其網站

上以英文列出受認可的學校及學歷清單，雇主可事先過濾申請人資料，避免浪費時

間及資源去面試學歷不被教育部認可的教學申請者。 

 

目前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專院校名單中，某些國家，例如阿根廷，只有一個大專院

校機構被承認，這無法確實反映符合水準的大學數量及名冊，造成對部分申請人先

入為主的歧視。因此，我們促請教育部每年重新審閱該名單，同時應透過國外在台



領事或貿易辦事處提供更多相關資訊。  

 

目前大多數外籍人士申請工作證，須耗時 30 至 60 天不等，許多申請人在等待工作

證時，往往因簽證到期被迫先離開台灣，再另外申請入境簽證。如此對於申請人及

雇用機構造成極大的浪費與不便，同時申請人更面臨無法獲得簽證再入境台灣的風

險。教育與訓練委員會在此建議教育部與外交部門協調，建立一套標準流程，讓正

規英語教學工作者在等待工作證時可獲准展延簽證有效期限。這樣的做法方能減低

成本與不確定性，確保公平，也讓雇用機構能夠更快找到適合教師。 

 

除此之外，教學申請人一旦被拒，即無申覆管道，如此作法未盡公平。本委員會建

議政府建立一套更公平合理的作業流程，讓被拒的申請人能夠出具合理的資料提出

申覆。 

 

議題四：合理化補習班法規 

委員會敦促政府對於公私立補習班的設立及運作應採取更合理、平等以及透明化的

政策。這項建議的目標在於持續維護消費者權益以及公共安全，同時建立一個合理

的環境，讓所有企業都能夠完全恪遵法律。 

 

根據現行規定，補習班的的設立須向地方政府機關提出申請，如台北市政府、高雄

市政府或其他縣市部門之教育單位。然而，各地方政府的申請法規限制不盡相同。

在各縣市政策不同調的狀況下，申請作業變得極為繁複，想在台灣各地廣泛設立分

支單位的補習教育機構往往無所適從。 

 

教育部已意識到業者的困難，也願意協助與地方政府協調可行方案。我們感謝也歡

迎教育部的善意，惟目前為止，這項努力仍然成效不彰。以補習班執照發放的時程

為例，各地所需時間南轅北轍；在台北，申請一張執照往往耗時將近一年，而在台

中或高雄通常只需數月。本委員會敦促教育部能夠加強與地方政府協調，促進全國

補習班執照發放流程的一致性與手續的簡化。 

 

最後，立法院目前正在審理《補習及進修教育法》修正案，該草案將禁止補習班招

收六歲以下學童學習外語。本委員會對此表示嚴正關切，因為此舉將嚴重侵害家長

為孩童選擇學習方向的自由與權利，更影響所有補習班業者的權益—無論是本地或

外補習教育機構。本委員會認為，目前並沒有任何科學證據顯示六歲以下學童參加

如補習班所提供的課外學習活動將對他們造成傷害，因此我們強烈反對這項立法。  

 

議題五: 對海外留學、遊學產業施行公平一致的法令規章 

在國際教育交流方面，委員會呼籲行政部門重視下列三項欠缺公平一致性的政策領

域： 

 

A. 現行法令允許在國內大專院校（含兩年制專科學校）就讀之役男申請延後入

伍，但若在同等級的國外大專院校，如社區大學就讀，則不能比照辦理延後入伍。



如此獨厚台灣本地院校的作法，造成對於國外教育服務機構的不公平商業限制，亦

違反世界貿易組織（WTO）精神。同時，這種作法對本地學子也不進公平，因為

在社區大學就讀向來被視為赴海外留學的最佳「暖身」步驟，既能減少文化衝擊，

也可減緩財務負擔。我們要求教育部與國防部門儘速協調，修改這項政策。 

 

B. 目前教育部對海外教育展覽主辦單位的態度仍然不盡公平。教育部認可並協助

推廣由他國商務貿易代表處與或其他非營利機構所主辦的教育展，對於民間機構主

辦之展覽，卻拒絕提供任何支持或協助。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我們籲請教育部門

考量提供活動協助時，應基於各活動的實際品質，而非在主辦單位的性質。 

 

C. 根據現行法規，交換學生於一年的交換計畫中所修學分，必須在台灣校方與海

外對等單位簽訂正式協議之後，方可獲得學校認可。我們建議教育部的學分認可系

統，應奠基於對海外教學機構品質的評鑑，而非單純依據一份書面上的協議。如此

一來，將能促使更多優秀學子負笈海外參加交換學生計畫，對於增加台灣學生的國

際視野以及生活經驗的廣度，提供無可限量的貢獻。 


